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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责任人职责报告
 
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 唐慧娟

2024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委依法治县办的指导和支持下，围绕我局行业领域法治建设工作重点，本人认真履行职责，务实求效，较好完成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。现将2024年以来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、推动本单位法治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、主题党日等方式集体学习、专题学习，持续强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重大意义、核心要义、精神实质、丰富内涵、实践要求的学习领悟，组织认真学习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》等书籍。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，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集中研讨，在比学赶超中学习知识、筑牢意识、提升能力。在日常工作中，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实践，解决实际问题，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稳致远。
（二）严格贯彻落实法治建设部署工作要求。一是坚持文化、体育、旅游、文保等政策法规学习，体现在实践中。认真学习贯彻上级政策法规文件，增强自身工作能力，拓宽知识面，增强科学决策的本领，推动文旅广体工作顺利开展。一年来，本人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考核，督导执法文书规范性、案卷合法性审查及重大、疑难案件听证程序等重点工作落实，对我局执法人员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，确保了执法案件质量；二是从严从实履职尽责，对工作抓职责、抓落实、抓成效。汾市镇龙归坪村成功创建为省级旅游精品村，舜华鸭业成功创建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。重点推进2个市级重点文旅库项目建设，申报省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项目3个。龙归坪宿集田园综合体已完成一期建设。西瑶绿谷引进西瑶乐园项目，已投入运营。龙文化微电影城已完成主体建设，目前已招商引进6家企业入驻。三是抓安全，文旅市场更平稳。对文旅广体局所属行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旅游服务质量问题排查，共排查检查涉旅企业60余家，检查问题近200个，已全部整改到位。多次开展联合检查执法行动，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960余人次,检查经营单位230余家次，立案查处歌舞娱乐场所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案件2起，网吧未按规定核对、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案件1起，查缴地下“六合彩”码书码报32本(份)、劣迹艺人明信片108张、“口袋书”14本，取缔无证经营出版物的摊点2个。
（三）抓紧抓牢党风廉政，守自身不松懈、不触线、不逾矩。一是紧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松懈。将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旅游体育业务工作同安排、同部署、同落实。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，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、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及其常态化制度，不断强化干部法治思想政治教育，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抓紧抓实抓牢。二是狠抓廉洁自律工作不触线。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，从自身做起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明明白白做人，管好自己、管好家人、督好工作人员，净化“朋友圈”“交际圈”，增强廉洁从政意识，切实履行廉政职责。积极组织参加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，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提高廉洁从政的自律性和主动性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严格遵守办公用房、公务用车、公务接待等方面规定，坚持时刻“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”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。三是严抓依法行政工作不逾矩。带头学习《未成年人保护法 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及有关文件精神，在法治学习上做表率。坚持把法治思维融入到日常工作，带头做到遵法、守法，在依法行政上竖标杆。严格要求全体干部职工，无论做人做事，决不能超越法律范围，自觉接受法律监督、组织监督、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（一）学习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不够深化，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。虽然组织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相关学习培训，但学习研究一定程度还只是停留在“读”的层面，存在学习不深不透、成果转化的程度不够等问题，考虑问题从业务角度出发多，从法律角度研究得还不够深、不够细。
（二）抓法治学习教育的力度还不够大，法治学习氛围不够浓厚。法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，针对性、灵活性和新颖性不足，法律法规学习不够经常，就算是用公众号发布普法宣传相关文章，大多都是照本宣科发布相关的法律条文，阅读量低。
三、下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认识学法意义，完善学法制度。提高认识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机关事业单位理论学习的核心内容，读原文、吃透精义，全面提升全体干部职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，强化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。完善制度，制定和完善法治学习制度，定期举办法治知识讲堂、竞赛、专题培训班等活动，激发工作人员学法热情，确保法治学习常态化、制度化。
   （二）结合工作实际，推动法治实践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结合，融入日常工作，持续高质量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对社会治理、经济发展助力作用，组织做好信息归集、信用查询、信用修复、异议处理等重点工作，加强对信用信息应用、管理等环节的监督管理，健全网络安全体系和防护手段，贯彻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，切实保障各类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和隐私安全，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
    （三）创新宣传方式，提升学习实效。坚持经常性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，重在日常，更要利用法律颁布日、重大纪念日、民族传统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集中宣传，组织策划开展好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。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相结合，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普法中的独特优势，广泛宣传推广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坚持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，确保普法活动取得实效。


